
新北市立淡水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教務處排課原則 
  

一、依據中華民國 108年 10月 30日修正新北市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每週教學節數標準訂定此原則。 

二、為使本校排課業務順當，兼顧教師學術研究及提高教學成效，依相關教育法令、課程綱要及本校

校務發展需求，訂定本原則。本校排課以任教登記科目優先、專業專用、專精教學，並以學生受

教權益及學習成效為第一原則。 

三、現有課程以安排本校專任教師任教為原則；專任教師依專長排滿授課時數，尚有多餘時數時，再

考慮聘請兼任教師任教。 

四、授課時間安排之原則如下： 

(一)為避免因假日或因故停課時影響學生學習之權益及教師授課進度。擬採分散排課方式進行，

即課程不再集中於同一天，避免因停課造成學生學習權益受損。      

(二)一般學科之課程可能會出現非連排時，將視排課需要將兩節拆成 1、1，三節課固定為 2、1，

四節課為 2、1、1或 2、2或 3、1為原則。 

(三)專業群科星期三下午安排班會及綜合活動；普通科高一、高二為班會，高三無班會，另排班

級活動列入基本鐘點。另為學生安全考量，採統一放學，每天上 7節課，可利用第 8節時段

安排教學活動、課後輔導或自學輔導。 

(四)本校主管會議時間，需與會之老師避免開會期間排課。 

(五)未兼職行政之教師全週課程以平均分配 5天排課為原則，避免有全日無課情形；而兼行政職

務之專任教師，則依實際需要可酌減排課天數。申請特定時間不排課者，須有相關規定或特

殊情況。 

(六)任課教師以每日授課時數不得超過 6節為原則，以免負擔過重，影響教學品質；惟專任教師

因兼課鐘點過多或排課困難時除外，不在此限。 

(七)各科安排之課程，避免同一老師集中於同一班上課，或除班會外全上實習課(應搭配專業科

目課程)，各科實習工場課程之場地安排應詳列以便排課參考。 

(八)考量需連排之科目（跑班選修）、適性分組、彈性學習之科目並予優先考慮排之。 

(九)日夜間合併授課教師，以第 1節不排為原則。 

(十)實習課程之配授，因涉及實習工場配置，故委請科主任依實際需求及教師專長配置課程及授

課時段，並惠予填寫工場配當表。 

(十一)同一天、同一班級、同一科目，除應 2節連排者外，以不超過 2節為原則，若因課程性質

需數節連排(實習課程等)而不得分割者，不在此限。 

(十二)一次連排 2節課時，不得排在第 4節及第 5節及跳堂排課。 

(十三)同一班級除因教師請假，短期派代課教師而調課確有困難外，一天內同一門課程以不得超

過 3節為原則。 

(十四)同一班級、同一科目上、下午時段，以平均分配為原則。 

(十五)考量運動服裝換洗，體育課以不連排 2天為原則。 

(十六)因公、進修或其它事由之排課調整須有當事人依核准之證明文件為依據，且需視排課情況

而定。若公務或就醫非每週或隔週需求時，不可指定不排課時段，待有請假需求時再以調

代課處理；利用部分辦公時間在職進修，於排課前依規定提出相關證明，得有核予公假，

並儘量不予排課；兼職導師者，因週三下午為班會、綜合活動，不宜安排進修。 



(十七)課表排定並公布後，如需調課，應在課表公告後 3個工作天內向教務處提出申請，以方便

作業；於不牴觸排課原則下，由當事人親自向有關教師徵得同意並填寫「教師課表調整申

請表」，雙方簽名後，送教務處核定後方得調整。開學日起依正式課表上課，教師未經教務

處同意不得私下調代課。 

(十八)超時鐘點之標定，課表之「兼」字，依規定以平均、分散為原則，以三年級優先標示，並

平均分散於週一至週五。且高三第 2學期超時鐘點費發放至畢業班學生離校後，於次週起

不得繼續支給。 

(十九)資源班教師之課程則由特教組安排後，將課程資料簽送教務處及人事室核定後備查。 

(二十)以上未盡事宜或如因配課及場地配置，致排課困難者，教務處得依排課需要予以彈性調整

之。 

五、為因應整體排課需要，依前述原則排妥之科目，教務處依權責可視實際情況酌予調整。 

六、學期中途，如因教師辭職或請假，聘請代課必須調課時，有關教師應配合。 

七、本排課原則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亦同。 

 


